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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 

個人投入智慧財產權法領域之研究與耕耘，轉眼已經有三十餘

年，這期間經歷著智慧財產權在臺灣的萌芽與發展，從早期不受重

視，到現在的高度受到重視；從分散的主管機關與司法單位，到智

慧財產局以及智慧財產法院的設置；從過去有限的課程與稀疏的人

才，到現在政府與民間提供豐富之教育訓練課程，培育出大量的人

才，在在都緊密地扣合著臺灣經濟社會的轉型與發展。 

智慧財產權制度無疑地是帶動社會與產業發展的重要制度之

一，歐美過去的發展歷史是如此，臺灣的經驗亦是如此，其透過賦

予知識和技術提供者獨占性之地位，提供經濟性之誘因，扮演了從

勞力密集社會到知識社會的帶動角色。然而近年來科技的急速發

展，包括互聯網、大數據、區塊鏈、人工智慧等議題的興起，將對

現有的法律體系與智慧財產制度形成更大之衝擊與挑戰。 

本書結合個人自1990年回國任教以來累積之教材與相關論著而

成，希望能讓學習者對於智慧財產權法之全貌，有深入而完整的認

識。這本書自2008年初版以來，轉眼已經超過十年，這期間經國內

智慧財產法院的成立與運作，以及智慧財產相關法規之多次修正，

同時國際上在智慧財產的制度和實務上也有諸多發展。這次再版，

除更正原先若干錯誤外，並依據最新的國內外法制與法院實務之發

展，修改、增補部分內容，特別是歐盟的規範與案例。同時配合新

近中美貿易戰以營業秘密保護為重心，增加營業秘密的說明。惟智

慧財產權法所涉及的議題相當多，本書的內容難免不盡周延或有疏

漏之處，尚請讀者不吝指正。 

 

謝銘洋 謹序 

2020年7月於司法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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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序 論 
──概念與體系 

一、智慧財產權之範圍與概念 

國際條約對智慧財產權界定的範圍 

「智慧財產權」（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, IPR）有時又被稱為

「智慧財產」（intellectual property, IP），在一般人認識中，通常是指專

利、商標與著作權，然而其實智慧財產權的概念範圍相當廣。 

首先，根據1967年「成立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公約」（Convention 

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）第2條第8款的規

定，「智慧財產」的概念包括與下列事項有關的權利： 

 文 學 、 藝 術 及 科 學 之 著 作 （ literary,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

works）。 

演藝人員之演出、錄音物以及廣播（performances of performing 

artists,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s）。 

 人 類 在 任 何 領 域 之 發 明 （ inventions in all fields of human 

endeavor）。 

科學上之發現（scientific discoveries）。 

產業設計（industrial designs）。 

商 標 、 服 務 標 章 、 商 業 名 稱 與 營 業 標 記 （ trademarks, service 

marks, commercial names and designations）。 

不正競爭之防止（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）。 

其他在產業、科學、文學及藝術領域中，由精神活動所產生之權

利（and all other rights resulting from intellectual activity in the industrial, 

scientific, literary or artistic fields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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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根據世界貿易組織（World Trade Organization, WTO）的「與

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議」（Agreement on Trade-Related Aspects of 

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,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, 

TRIPS），被列入規範的有： 

著作權及相關權利（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）。 

商標（Trademarks）。 

地理標示（Geographical Indications）。 

產業設計（Industrial Designs）。 

專利（Patents）。 

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（Layout-Designs (Topographies) of Integrated 

Circuits）。 

未公開資訊之保護（Protection of Undisclosed Information）。 

契約授權中違反競爭行為之管理（Control of Anti-Competitive 

Practices in Contractual Licences）。 

由上述兩個國際條約的規範，可知智慧財產權的範圍，除傳統所認

識的專利、商標、著作權外，還包括對積體電路電路布局、營業秘密、

地理標示、商業名稱、營業標記的保護，以及對不正競爭的規範，可以

說是涵蓋大部分產業與文化發展的重要保護。由於其涵蓋面廣，因此能

提供較廣泛的保護，但也因此超出一般人對於「智慧財產」或「智慧財

產權」的字義所能瞭解的範圍。 

不以文義範圍為限 

基本上，我們並不能單純從「智慧財產」或「智慧財產權」的字面

文義，來瞭解智慧財產權的概念，而認為所謂智慧財產權就只是指為保

護精神創作所賦予的財產權。嚴格來說，智慧財產權所保護的並不以精

神上的創作為限，所賦予的也不限於財產性質的權利，也未必是具有專

屬排他效力的權利。 

首先，就「智慧」（intellectual）而言，其字面上之意義係指精神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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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，固然大多數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對象都是和精神、智能有關，然而

嚴格言之，並非所有的保護對象都是屬於精神上的創作，或是以精神創

作為保護前提，例如有關商標、地理標示、商業秘密，以及不正競爭的

規範等，就與精神上的創作無直接的關係。 

其次，就「財產」（property）而言，智慧財產權所賦予的保護，固

然以財產上的權益為最重要，但是並不以此為限，經常也及於人格利益

的保護，例如有關著作人格權、發明人姓名表示權等。 

至於「權」（right），雖然大多數的保護，是由法律賦予一種專屬

的、排他的權利（exclusive right），然而有些保護，法律並未賦予專屬

排他的權利，例如有關營業秘密的保護，以及不正競爭的規範，這些都

是屬於法律基於維護競爭秩序之必要而為的規範，而未真正賦予受保護

者一個專屬排他的權利地位。 

由上可知，無論是「智慧」、「財產」與「權」這幾個名詞都不足

以完整地涵蓋其所欲保護的對象。雖然如此，畢竟這幾個名詞已經足以

表現出大部分其所欲規範對象的主要特徵，而且目前「智慧財產權」一

詞已經成為廣為國際社會使用的一個上位概念，在國內亦已經普遍為一

般人所接受，特別是我國於1998年通過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條

例」，並於次年設置成立「智慧財產局」，掌理有關專利權、商標權、

著作權、積體電路電路布局、營業秘密及其他智慧財產權業務。另外，

我國於2007年通過「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」與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

法」，並於2008年起成立智慧財產法院，審理專利法、商標法、著作權

法、光碟管理條例、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、植物品種及種苗法、公

平交易法涉及智慧財產權之案件。可見「智慧財產」或「智慧財產權」

一詞在我國已經成為正式法律用語。雖然我國相關法律對於何謂「智慧

財產權」之範圍仍無明確定義，然而從上述智慧財產局所掌理之業務與

智慧財產法院所審理之案件範圍，可知在我國，智慧財產之概念範圍與

國際條約所規範之範圍相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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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「產業財產」與「著作權」 

由前述國際條約所保護的對象，可知智慧財產權的範圍其實包含兩

大部分：一是對於產業財產（industrial property）的保護；二是對著作權

（copyright）及相關權利的保護。由國際智慧財產之歷史觀之，過去這

兩大部分是分別發展的。 

「產業財產」過去國人習於將其稱之為「工業財產」，然而嚴格言

之，並不只限於工業，而是包含所有產業，因此稱之為「產業財產」應

該較為妥當
1
。國際上有關產業財產的保護規範最早表現在1883年之「巴

黎公約」（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），依

該公約第1條第2項的規定，產業財產的範圍包括專利、實用新型、產業

設 計 、 商 標 、 服 務 標 章 、 商 號 名 稱 ， 以 及 來 源 標 示 （ indications of 

source），以及防止不正當競爭。因此產業財產可以說是與產業經濟活動

有關的權益的總稱，舉凡發明、設計、製造、生產、銷售，甚至在市場

上之競爭，均屬於產業財產所涵蓋的範圍，其並不以與精神創作有關者

為限。由於目前的智慧財產概念範圍涵蓋整個產業財產，因此智慧財產

中也就出現一些與精神創作無關而與產業發展關係密切的客體，這也是

為何智慧財產權所保護的對象並不全部都以精神創作為必要的原因。 

至於「著作權」則是另外一個領域，其在於保護與產業無關的文

學、藝術上的創作，這些都不屬於巴黎公約保護的範圍。國際上最早有

關著作權保護的規範是1886年之「伯恩公約」（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

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），而1961年之「羅馬公約」

（ Rome Convention,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

Performers,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）則

是在於保護鄰接權（neighboring rights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由於各種產業均會涉及此所稱之各種財產權，並非僅有工業，因此嚴格言之，

稱之為「工業」財產權在語意上顯然並不周延，宜稱之為「產業」財產權較能

表現出其實際上所涵蓋之範圍，而且就英文而言，“Industrial”一字所指者亦非

僅以「工業」為限，在德文稱之為“gewerblich”較為明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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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以歷史因素為基礎之分類》 

發明、工業設計 
  

產業財產   商標、服務標章、商號名稱、地理標示 
        
        不正競爭之防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智慧財產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巴黎公約等） 

  
  

            著作權 
著作權與相關權利   

鄰接權 
 
（伯恩公約、羅馬公約等） 

 

雖然智慧財產權的領域包含這兩大部分，然而隨著社會進步與科技

發展，現今創作活動的型態已經迥異於往昔，許多與著作有關的創作活

動已經成為產業活動中重要的一環，而且許多著作物的商品化亦因必須

仰賴產業，而與產業有極為密切的關係。在此種情形下，產業活動與單

純文化創作間的關係即難以截然劃分。 

智慧財產權之概念 

如上所述，智慧財產權的範圍相當大，欲以一簡單文句來描述智慧

財產權的概念並不容易。不過經由以上的分析說明，特別是對規範目的

之瞭解，可以嘗試描述智慧財產權的概念如下：智慧財產權是法律對於

「人類運用精神力之創作成果與相關勞動成果」的保護，以及對於「產

業正當競爭秩序」的保障。下分述之： 

智慧財產權是法律所賦予的保護 

首先，智慧財產權是經由國家法律制度的承認與規範而產生，必須

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才能受到保護。有些智慧財產權只要符合要件就自

動受到保護，有些則必須經過主管機關的審查才能取得保護。同樣是屬

於人類運用精神力之創作成果，著作權只要完成創作即可受到保護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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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採取創作保護主義，而專利權之取得則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。同樣是

與產業正當競爭秩序有關，營業秘密的保護並不須經過審查，而商標權

的取得則必須經過審查。是否採取審查制度，不同的智慧財產權有不同

的發展背景，不能一概而論，原則上排他效力較強者，必須經過較嚴格

的審查始能取得保護。 

對「人類運用精神力之創作成果與相關勞動成果」的保護 

智慧財產權包括兩方面的保護，一方面是對於「人類運用精神力之

創作成果」的保護，例如為保護發明與創作，而賦予之專利權與著作

權。其受到保護的前提，都必須是屬於人類精神上的創作，而且是屬於

對創作成果的保護。另外，由於其係對精神創作的保護，而精神創作與

人格有密切的關係，因此這類保護通常除賦予財產權外，也會兼顧到對

人格權的保護。 

另外，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也會及於和人類創作成果相關的勞動成果

的保護，例如和著作權相關的鄰接權即是，包括演藝人員之演出、錄音

物以及廣播，甚至於不構成編輯著作之資料庫（database），以及我國著

作權法上所賦予之製版權（著作權法第79條以下）。這些保護並不以有

精神創作為前提，而是有一定之勞動或經濟上之付出，對於人類精神創

作成果之散播與運用有所貢獻，其所受之保護往往略低於對精神創作成

果之保護。 

對「產業正當競爭秩序」的保障 

另一方面，智慧財產權也在於保障「產業正當競爭秩序」，例如對

於商標、營業秘密以及公平競爭秩序之保護。具有此一作用之智慧財產

權，其取得保護並不以具有精神創作為必要。以商標為例，商標權人之

所以受到保護，並非因其對於該商標之圖樣有所創作，亦非因其對於使

用該商標之商品有所創作，而是因該具有識別性之商標，為商品來源之

表彰，為維護競爭秩序，以保護使用者之正當利益與消費者之利益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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